继续教育学院非学历教育项目
退费管理实施细则（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学院非学历教育工作，提高经费管理工作质量，根据《哈尔滨工程大学非学历教育管理办法（试行）》（哈工程校发〔2022〕64号）文件精神，结合学校有关规定，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所称的非学历教育退费是指学院在学历教育之外面向社会举办的各类培训、进修、研修、辅导等教育活动收取的培训费退费。
第三条 以获得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毕业证书为目的的自学考试辅导不在本细则的适用范围内。
第二章 退费条件及办理流程
第四条 属下列情形之一的，全额退还已缴纳培训费。
（一）学院因故终止的；
（二）教育对象缴费后在开班前提出退费且未参加培训的；
（三）因故未能按原定计划开班且教育对象不接受调整后计划并提出退费的；
第五条 开班后，属下列情形之一的，按比例退还培训费：
（一）身故或因意外伤害或严重疾病导致不适宜继续学习的（需持县级以上的医疗单位的证明）；
（二）应征入伍的（需持有关部门颁发的应征入伍通知）；
（三）调往外地工作的（需持单位证明）；
（四）出国留学或定居的（出具国家承认院校的录取通知或签证）。
（五）有其他正当理由，经学院研究同意的。
属以上情形，退费办法如下：
1.已完成学时不高于总学时20%的,退还已缴纳培训费的70%；
2.已完成学时高于总学时20%但不高于总学时60%的,退还已缴纳培训费的50%；
3.已完成学时高于总学时60%的,已缴纳培训费不退。
第六条 因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被公安、纪检等部门调查或处罚导致不能继续学习的，已缴纳培训费不予退还。经有关部门调查无罪的可以参考第五条退还部分已缴纳培训费。
第七条 开课时间以开班通知或招生简章为准。退费时间自教育对象提出申请之日起计算。
第八条 退费流程
（一）由教育对象本人或代理人提出书面申请（附件1）,阐明理由，并出具有关材料和凭证。
（二）学院在收到申请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完成材料审核。需要补充的，应一次性告知申请人。
（三）经学院党政联席会审议同意的，应及时办理退款手续。
第三章 附则
第九条 对退费审核结果有异议的，可申请复查。学院在收到复查申请之日起15个工作日将复查结果告知申请人。
第十条 受企、事业单位委托开展培训的收费和退费，按照委托培训协议执行。
第十一条 本细则自公布之日起执行，学校或各级教育部门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二条 本细则由哈尔滨工程大学继续教育学院负责解释和修订。

附件：非学历教育项目退费申请表

附件
非学历教育项目退费申请表
	申请人
	
	联系电话
	

	项目名称
	

	退费原因
	（可另附相关材料）

	受理人
	
	受理日期
	    年  月  日

	初审意见
	（初审前应进行相关材料审核）

					经办人（签名）：
										    年  月  日

	培训中心意见
	

					经办人（签名）：
										    年  月  日

	学院意见
	

					经办人（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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